	
重庆市黔江区储备粮有限公司
仓储机械设备采购项目询价函

各潜在投标人：
我司拟采购一批仓储机械设备，欢迎各潜在投标人积极参加报价。现就有关事项明确如下：
1、 项目名称
重庆市黔江区储备粮有限公司仓储机械设备采购项目
2、 项目概况
[bookmark: OLE_LINK2]1.项目法人：重庆市黔江区储备粮有限公司
2.项目地点：重庆市黔江区正阳街道物流路77号（黔江储备库）。
3.采购内容：
	交货地点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最高限价

	黔江储备库
	移动升降作业平台
	4-10m
	台
	1
	70000.00

	黔江储备库
	小型装载机
	928
	台
	1
	49500.00

	黔江储备库
	扫地机
	
	台
	1
	49800.00

	黔江储备库
	振动筛
	
	台
	1
	29500.00


注：小型装载机：490发动机、1.8米工程铲斗、无级变速20.5/70-16轮胎；扫地机：五刷封闭式多功能驾驶式扫地车，四风机四吸尘，清扫宽度可以在1.5米到2米之间伸缩的，清洁效率每小时15000平米，可持续工作4-5小时左右，尘箱容量240升，水箱容量300升；升降平台：载重320kg及以上，升高10m，全自动行走；振动筛：处理量：30-80t/h； 筛面规格：宽度0.6-2.5m、长度1.5-4m，宽长比控制在1:2.5-1:3.5为宜； 振动系统：频率1400-3000rpm；清理效率（≥95%）、碎粮率（≤1%）。
[bookmark: _GoBack]4.供货时间：合同签订后20天内。
三、资格要求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分公司报价需有总公司授权书）：具备粮机经营资质；不接受个人报价；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及围标串标行为；
3、参加本次招标活动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因产品缺陷发生过安全事故。
四、技术要求
符合强制性质量标准，符合国家和重庆市现行有关技术标准和质量要求（详见仓储机械设备报价清单）。
5、 最高限价
本项目最高限价：详见“采购内容”限价（币种为人民币）。
六、报价方式
（一）按照“仓储机械设备报价清单”（附件1）进行填报，以元为单位报价，保留两位小数；
（二）报价含设备费、运费、安装费、调试费、保修服务费、税费、专用工具等一切费用；
（三）投标报价超过最高限价为无效报价；
（四）报价清单后附营业执照和本次报价设备技术参数。
七、比选方式
在本公告规定时间内三家及以上有效报价进行比选，报价最低者中标，不满足三家报价单位，需二次挂网。
八、报价人参选保证金缴纳
（1） 保证金金额：3000.00元人民币。
（2）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重庆市黔江分行
（3） 账户名称：重庆市黔江区储备粮有限公司。
（4） 账号：20350019400100000141441
注：参选保证金必须从报价人基本账户直接转（汇）入。转 （汇）款到账截止时间（到账时间）为2025年12月23日17时前，超过时间视为报价无效。
（五）各报价人在转（汇）款时要充分考虑银行转（汇）的 时间差风险。
（七）参选保证金在项目评审后 5 个工作日内无息原路退回。
九、验收方式
通过到货开箱验收、安装调试、试运行验收合格后，供方和需方签字盖章确认并出具项目验收报告。
十、付款方式
按合同约定执行。
十一、询价截止时间
请各单位将盖公章后的报价资料，于 2025年12月24日 10时前密封邮寄我司。
十二、联系方式
联系人：雷先生，电话：13609499060； 邮寄地址：重庆市黔江区正阳街道物流东路 77 号。 
十三、其他
报价人一经报价代表其完全认可此询价函及其 附件的全部内容。 
特此函告

附件：1.仓储机械设备报价清单 
2.设备采购合同


       重庆市黔江区储备粮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21日




附件：1

重庆市黔江区储备粮有限公司公司
仓储机械设备报价清单

	交货地点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投标报价
	备注

	黔江储备库
	移动升降作业平台
	4-10m
	台
	1
	
	

	黔江储备库
	小型装载机
	928
	台
	1
	
	

	黔江储备库
	扫地机
	
	台
	1
	
	

	黔江储备库
	振动筛
	
	台
	1
	
	

	报价总金额
	¥：


注：以上报价含设备费、运费、安装费、调试费、保修服务费、税费、专用工具等一切费用。
                              
报价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经办人签字：
                            联系电话：
                            报价时间：




附件：2

设备采购合同
合同编号：
签约地点：

需方（甲方）：重庆市黔江区储备粮有限公司                
供方（乙方）：                          
1、 产品名称及型号、数量、单价与金额
	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总金额（元）
	备注

	1
	
	
	
	
	
	
	

	2
	
	
	
	
	
	
	

	3
	
	
	
	
	
	
	

	4
	
	
	
	
	
	
	

	合计金额（大写）：                （小写¥:          ）


二、技术参数特别要求：按产品说明书所述标准执行。
三、质量要求与技术标准：产品质量实行“三包”，技术标准参照行业标准。
四、交货地点及时间：重庆市黔江区正阳街道群力社区四组黔江储备库，交货时间：  年  月  日前。
五、运输费用负担：运费由乙方承担。
六、验收标准及方法：按行业标准在交货地点验收。
七、结算方式及期限；货到验收合格后，乙方出具正式发票，甲方在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款的95%，剩余5％作为质保金，待1年质保期期满后，无任何质量问题无息全额退还。
八、违约责任：
1．如果甲方在规定期限内不能按时付款，则每延迟一天，甲方向乙方支付延期款项总金额 0.2％的违约金。
2．乙方在规定期限内不能按时完成交货，则每延迟一天，乙方向甲方支付货物总金额0.2％的违约金，如该费用累计超过合同价的10%，甲方有权终止合同，乙方需赔偿给甲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3.乙方交付的产品如规格型号、数量等不符合合同约定的，供方应支付需方合同总价20%的违约金。且乙方负责更换至符合合同约定，因此所发生的费用由乙方负责。
4．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纠纷后，违约方除应承担约定的违约责任外，还应承担守约方为实现债权所发生的实现债权费用。实现债权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诉讼保全费、诉讼保全担保责任保险费、律师代理费、评估费、拍卖费、执行费等为实现债权发生的所有费用。
九、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双方本着友好协商的原则予以解决，协商不成，任意一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本合同一式四份，甲方叁份，乙方壹份，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十一、其它约定事项：自交货之日起一年内设备出现制造或材质质量问题时，乙方负责相关售后服务事项，属无偿服务（易损件除外）。由于甲方操作不当导致设备损坏不属于方保修范围。

	需   方
单位名称（章）：

单位地址：重庆市黔江区正阳街道群力社区四组

法定代表人：
经办人：

电话：

开户银行：
账号：
签订时间：
	供    方
单位名称（章）：

单位地址：

法定代表人：
经办人：
电话：
开户银行：
账号：
签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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